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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僱傭條例》

(第 57 章 )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第 59 章 )

2002 年僱用青年 (工業 )(修訂 )規例

2002 年工廠及工業經營 (木工機械 ) (修訂 )規例

引言

在二零 零二年 六月 四日 的會議 上，行 政會議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 行政長官 指指指指

令令令令： -

( a )  根 據 《 僱 傭 條 例 》 第 73 條 ， 制 定 200 2 年 僱 用 青 年 (工
業 ) (修訂 )規例 (載於附件 A )，規定任何人士不得僱用青年 ∗

從事任何危險行業；及

( b )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 7 條，並在獲得立法會通過
後，制定 20 02 年工廠及工業經營 (木工機械 ) (修訂 )規例 (載
於附件 B )，禁止未滿 16 歲的人士受僱操作任何木工機器。

                                                

∗  附 註附 註附 註附 註   根 據 《 僱 傭 條 例 》 第 2 條 ， “ 青 年 ” 指 年 滿 1 5 歲 但未 滿 1 8 歲 的 人。

附件 A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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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論據

2 . 《僱用青年 (工業 )規例》及《工廠及工業經營 (木工機械 )規例》

的現有條文，並不符合一九九九年《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約》 (即第

1 8 2 號國際勞工公約 ) (該公約 )的規定。

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約及建議書

3 . 國際勞工大會在一九九九年六月一致通過該公約 (載於附件 C )及

其隨附的《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建議書》 (第 1 90 號建議書 ) (載於附件

D )。該公約為國際勞工組織其中一條核心公約，並且廣泛獲得成員國

批准。截至二零零二年五月二日為止，共有 1 20 個國家批准了該公

約。

4 . 該公約要求成員國須採取即時和有效的措施，以禁止和消除最有

害的童工形式。根據該公約，“兒童”指 1 8 歲以下的人士。最有害

的童工形式之一，是有關工作的性質或進行工作的環境，可能損害兒

童的健康、安全或道德。

5 . 雖 然該 公約 目 的是 保護 18 歲 以 下的 兒童 ，但 亦 提供 了一 些 彈

性，容許 16 歲或以上的兒童可從事危險工作，條件是主管當局須確

保有關兒童的健康、安全和道德受到充分保護，而有關兒童亦已接受

適當的具體指導或有關工作的職業培訓。上述彈性安排載於第 1 9 0 號

建議書。

6 . 中央人民政府 (中央政府 )現正考慮批准該公約，並已請香港特別

行政區 (香港特區 )政府考慮該公約是否適用於香港特區。

7 . 行政長官得悉勞工顧問委員會 (勞顧會 )轄下實施國際勞工標準委

員會對該公約表示支持後，已於二零零一年八月批准這條公約可不經

修改而適用於香港特區。我們已於二零零一年九月向中央政府匯報此

事。待中央政府決定批准該公約並通知國際勞工局後，該公約將適用

於香港特區。

8 . 不過，該公約將於登記實施之日起計 1 2 個月後才告生效，讓政

府有時間採取所需措施，確保我們能夠遵從該公約的規定。

附件 C
附件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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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我們詳細研究香港的勞工法例後，認為上文第 2 段所述的兩條規

例載有不符合該公約的條文：

( a ) 《僱傭條例》下的《僱用青年 (工業 )規例》第 5 (1 )條 (載於

附件 E )，容許不足 16 歲的青年受僱於危險行業，但必先取

得 勞 工 處 處 長 (處 長 )書 面 准 許 。 危 險 行 業 一 覽 表 載 於 附 件

F；以及

( b )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下的《工廠及工業經營 (木工機械 )

規例》第 9 (2 )條 (載於附件 G )，容許不足 1 6 歲的人士受僱

操作木工機器，但必先取得處長書面准許。

1 0 . 除須對上述勞工法例作出修訂外，我們亦須立法禁止利用、促致

或提供未滿 18 歲的兒童製作色情物品或作色情表演。為此，保安局

已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向立法會提交《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

該條例草案其中一個目的，是實施上述規定。

修訂建議

1 1 . 為符合該公約的規定，我們建議修訂《僱用青年 (工業 )規例》，
禁止僱用青年從事危險行業；以及修訂《工廠及工業經營 (木工機械 )
規例》，禁止僱用不足 16 歲的人士操作木工機器。

( i ) 《僱用青年 (工業 )規例》第 5 (1 )條

1 2 . 《婦女及青年 (工業 )規例》於一九八零年制定 (二零零一年四月起

改稱 為《僱用青年 (工業 )規 例》 )。 有 關條文訂明，除獲處長書面准

許，任何人不得僱用不足 16 歲的青年從事危險行業。這項規定當時

是參照《工廠及工業經營規例》的類似條文而訂定，有關條文的制定

日期可追溯至五十年代中期。這項彈性安排目的是為年滿 1 5 歲的離

校生提供更多就業機會。自從《婦女及青年 (工業 )規例》於一九八零

年實施以來，勞工處從未接獲要求處長批准僱用不足 1 6 歲的人士從

事危險行業的申請。事實上，勞工處的記錄顯示，多年來已沒有不足

1 8 歲的青年受僱於危險行業。基於這些行業的危險性質，以及不足

1 8 歲的青年投身這類行業的需求不大，把受僱於有關行業的年齡限

制提高至 18 歲，是適當的做法。

附件 E
附件 F

附件 G



4

( i i ) 《工廠及工業經營 (木工機械 )規例》第 9 (2 )條

1 3 . 《工廠及工業經營 (木工機械 )規例》於一九七一年制定。在七十

年代 ，有 不少 青年 受僱 操作 機器 。 由於 操作 木工 機器 較為 危險 ， 因

此，政府認為需要並適宜採取措施，盡量減低未滿 1 6 歲的青年受僱

操作木工機器所遇到的危險。為此，僱主必須取得處長的書面准許，

方可僱用未滿 16 歲的青年操作木工機器。處長在給予准許時，如認

為情況需要，可訂明僱主須採取額外的安全措施，以確保操作木工機

器的青年的安全。

1 4 . 建議修訂《工廠及工業經營 (木工機械 )規例》第 9 (2 )條，以禁止

所有不足 16 歲的人士操作木工機器，不會對僱主及不足 1 6 歲的青年

造成影響。自該規例於一九七一年生效以來，勞工處從未接獲任何要

求批准僱用不足 1 6 歲的青年操作木工機器的申請。

1 5 . 關於修訂《工廠及工業經營 (木工機械 )規例》第 9 (2 )條，我們不

建議把年齡限制提高至 18 歲，因為基於實際理由，我們認為仍有需

要容許 16 至 1 7 歲的人士操作木工機器。目前，《學徒制度條例》

(第 47 章 )內兩個涉及使用木工機器的指定行業為“木工”及“木製傢

俬製造工”。鑑於部分有意參加上述行業的學徒訓練計劃或投身這些

行業的青年可能仍未足 18 歲，為免影響這群青年的就業機會，我們

不建議把受僱操作木工機器的最低年齡提高至 1 6 歲以上。

1 6 . 雖然在作出建議的修訂後， 16 至 17 歲的青年可受僱操作木工機

器，但這是第 19 0 號建議書第 4 段所准許的。我們信納，受僱操作木

工機器的 16 歲或以上的青年，均在《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第 5 0 9

章 )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的一般責任條文下，以及在《工廠及

工業經營 (木工機械 )規例》的法定安全規定下，獲得適當的指導及訓

練，並得到充分的保障。

修訂規例

1 7 . ( a ) 《 20 02 年僱用青年 (工業 ) (修訂 )規例》將撤銷處長准許不

足 16 歲的青年受僱於危險行業的酌情權，並禁止僱用青

年從事危險行業；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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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 20 02 年工廠及工業經營 (木工機械 ) (修訂 )規例》將撤銷

處長准許不足 16 歲的人士受僱操作木工機器的酌情權。

公眾諮詢

1 8 . 我們已就上述建議諮詢勞顧會及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它們均

贊同有關建議。

與基本法的關係

1 9 . 律政司認為，這些建議修訂規例與《基本法》內不涉及人權的條

文並無牴觸。

與人權的關係

2 0 . 律政司認為，這些建議修訂規例符合《基本法》內有關人權的條

文。

法例的約束力

2 1 . 《 20 02 年僱用青年 (工業 ) (修訂 )規例》不會影響《僱傭條例》及

《僱用青年 (工業 )規例》的現有約束力。《 2 002 年 工廠及工業經營

(木工機械 ) (修訂 )規例》亦不會影響《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及《工

廠及工業經營 (木工機械 )規例》的現有約束力。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2 2 . 制定有關規例對政府的財政或人手並無額外影響。勞工處在定期

視察工業經營時會執行有關規例。

對經濟的影響

2 3 . 根據政府統計處提供的資料，目前只有少數機構涉及《工廠及工

業經營條例》所界定的危險行業。勞工處的記錄也顯示，現時沒有工

業經營僱用未滿 1 8 歲的人士從事危險工序。再者，勞工處至今並無

接獲要求批准僱用未滿 16 歲的人士從事這些危險行業或操作木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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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申請。因此，建議的修訂不會影響未滿 1 8 歲人士的就業機會。

新規例只要經廣泛宣傳，商界為遵從有關規定而須承擔的開支應會很

少。

立法程序時間表

24 . 《 20 02 年 僱用 青 年 (工業 ) (修訂 )規 例》 須提 交立 法會 省覽 ， 而

《 20 02 年 工廠 及 工業 經 營 (木 工機 械 ) (修 訂 )規 例》則 須 經立 法 會 批

准。

修訂規例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 20 02 年僱用青年 (工業 ) (修訂 )規例》

刊登憲報 二零零二年六月七日

提交立法會進行不否決或不提出修訂的

　議決程序

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二日

《 20 02 年工廠及工業經營 (木工機械 ) (修訂 )規例》

在立法會提出動議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宣傳安排

2 5 . 我們會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六日發出新聞稿，解釋建議的修訂。傳

媒如有查詢，請致電 2852  4 12 4 與梁潤芝女士聯絡。

教育統籌局

二零零二年六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AAA

《《《《 2002200220022002 年僱用青年年僱用青年年僱用青年年僱用青年 ((((工業工業工業工業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僱傭條例》

(第 57 章 )第 73 條訂立 )

1.1.1.1. 從事危險行業的僱傭從事危險行業的僱傭從事危險行業的僱傭從事危險行業的僱傭

《僱用青年 (工業 )規例》(第 57 章，附屬法例 )第 5(1)條現予廢除，

代以  —

　　“ (1) 任何人不得僱用任何青年從事危險行業。”。

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2002 年     月     日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規例旨在禁止僱用 18 歲以下的人從事危險行業。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

《《《《 2002200220022002 年工廠及工業經營年工廠及工業經營年工廠及工業經營年工廠及工業經營 ((((木工機械木工機械木工機械木工機械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第 59 章 )

第 7 條並經立法會批准而訂立 )

1.1.1.1. 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工廠及工業經營 (木工機械 )規例》 (第 59 章，附屬法例 )第 9(2)

條現予修訂，廢除“除獲勞工處處長以書面准許外，”。

勞工處處長

2002 年     月     日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規例旨在禁止僱用 16 歲以下的人操作任何木工機器。
































